电子商务法律复习资料

一、单项选择题
1．广义的电子商务是指所有利用(       )进行的商业贸易活动。
A．电子签名技术                         B．法律手段  
C．电子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               D．法律手段和信息技术
2．我国《合同法》第儿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一规定说明我国对数据电文形式问题的解决方案采取的途径是(       )。
A．合同解决途径                         B．法律解释途径  
C．功能等同法                           D．技术中立原则
3．根据我国《电子签名法》第2条的规定，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       )并标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A．识别签名人                           B．识别签名人行为能力
C．识别签名人权利能力                   D．识别签名人的具体身份
4．数据库的合法用户不经数据库制作者的同意，不可以实施以下行为(       )。
A．为任何目的，复制或传播数据库内容的实质性部分   
B．为私人目的，复制或传播数据库内容的实质性部分
C．为教学科研目的，复制数据库内容的实质性部分，但要标明材料的来源，使用的内容也不能超过实现非商业性目的所需的程度
D．为公共安全、行政管理或司法程序的目的，复制或传播数据库内容的实质性部分
5．利用数字化网络传递将钱款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帐户的电子付款方式叫(       )。
A．电子现金                            B．电子支票       
C．信用卡系统                          D．数字货币

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选项中，属于电子商务法基本原则的是(       )。
A．中立原则                            B．技术原则      
C．自治原则                            D．安全原则
2．广义的电子商务，是指所有利用电讯、数字、磁力、无线、光学、电磁技术等(       )进行的商贸活动、交易活动、金融活动和服务活动的统称。
A．法律手段                            B．管理手段      
C．电子技术手段                        D．信息技术
3．在审查一项数据电文的证据力时，可以考虑的因素是(       )。
A．生成、储存或传递数据电文方法的可靠性
B．保护信息完整性办法的可靠性     
C．用以鉴别发件人办法的可靠性
D．能够识别该数据电文的发件人、收件人以及发送、接收的时间

三、判断正误并改错
1．电子商务法，是调整以数据电文为交易手段而形成的因交易内容所引起的商事关系的规范体系。(       )
2．所谓数字签名，就是只有信息的发送者才能产生的，别人无法伪造的一段数字串，它同时也是对发送者发送的信息的真实性的一个证明。(       )
3．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指定特定接收数据电文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
4．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拟交付给被许可方的拷贝灭失的风险，包括以电子方式交付的拷贝，于电子信息交易合同成立时转移给被许可方。(       )
5．根据《计算机保护条例》的规定，软件持有者不知道或没有合理的依据知道该软件是侵权物品，其侵权责任由该侵权软件的持有者承担。(       )
6．2001年修正之后的《著作权法》根据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需要，采纳的一个全新的法律术语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
7．为了使数据电文信息达到“书面形式”保存或提交的法律要求，《电子商务示范法》规定界定电子商务环境中“书面”的基本标准是：可以调取以备日后可以打印。(       )
四、简答题
1．简述电子商务法对传统立法产生的挑战?   

2．简述我国对数据电文归属规则的法律规定?
   
3．电子认证的功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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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答题
    1．简述电子商务法对传统立法产生的挑战?
    从技术上讲，电子商务是商事交易中一种媒介的改变，即以电子信息方式代替了传统的书面形式。然而，这一小小的变革，却带来了广泛的、深刻的革命，一切交易形式都随之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演变。
    一方面是电子商务引发的法律问题。包括电子商务对以纸质文件为基础的传统法律规范的冲击，如书面形式问题、电子签名问题、证据效力问题等；电子合同问题；如要约与承诺的撤回问题、合同成立时间和地点问题等；信息产品的交易问题。另一方面是传统法律韵发展存在的障碍。主要有三种情况：法律规则的缺位、法律规则的模糊、法律规则不协调。
    2．简述我国对数据电文归属规则的法律规定?
    数据电文归属规则，是电子商务环境下将电讯的发出与其发出者相联系的基本规则，它是确立交易当事人之间因数据电文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前提性规范。我国《电子签名法》第9条对数据电文的归属问题作出了规定：数据电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发送人发送：经发件人授权发送的；发件人的信息系统自动发送的；收件人按照发件人认可的方法对数据电文进行验证后结果相符的。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3．电子认证的功能是什么?   
    电子认证是一种服务，其作用可表现在两个方面：
    (1)防止欺诈。认证机构通过向其用户提供可靠的在线证书状态查询，满足用户实时证书验证的要求，从而解决了可能被欺骗的问题。
    (2)防止否认。电子认证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在电子商务交易的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的情况下，提供有效的认证解决方法。信息发送人难以否认电子认证程序与规则，为交易当事人提供了大量的预防性的保护，避免一方当事人试图抵赖曾发送或收到某一数据信息而欺骗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发生。    







